债 权 申 报 须 知

各位债权人：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5日裁定受理浙江龙门钢结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为保证债权申报工作的顺利进行，管理人现就债权申报材料及相关注意事项等说明如下： 

1、 债权申报材料  

申报人应当如实、详细填写《破产债权申报表》以及提供完整、真实有效的申报材料。申报债权应提供如下材料：  

1、《浙江龙门钢结构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申报表》、《债权申报证据清单》一式两份、《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申报人可以另行附页向管理人提交申报内容的具体说明。     

 2、申报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债权人为个人的，提供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申报的，同时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明。 

 3、证明债权事实的相关证据材料。申报人应当以与证据原件核对无误的影（复）印件申报，证据材料应当附证据清单并提交一式两份。证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或协议、履行合同的证据、付款凭证、银行凭单、对账单、收货单、收据或发票、往来函件、权利登记证明文件、追收债权证明等；相关权利已经得到生效的裁判文书或仲裁裁决书确认的，还应当提交相关文书；申报人申报的债权还有其他债务人的，应当说明其他债务人的履行情况。  

二、提交材料注意事项  

1、申报债权的金额必须明确具体。  

2、利息债权的计算截止至2020年11月14日。    

3、申报材料必须符合规定要求，并直接递交管理人。 

4、申报人如提供伪造、变造等虚假证据及相关材料，以及对重要事实拒绝陈述或作虚假陈述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三、债权申报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阳光国际大厦A座4楼405室管理人接待处，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朝晖路168号钛合国际A座22楼，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联系方式：方律师13666622661，纪律师18657134783，梁律师17855822652。
    四、债权申报截止日期：2021年1月22日。

                              浙江龙门钢结构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以上《申报须知》《申报通知书》内容已经知悉，现予确认。  

债权申报人（签章）：    

时间：     年   月   日  

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债权人：

	申报债权文件目录
	份数
	页数
	原件或复印件

	1
	债权申报表
	
	
	

	2
	债权基础文件（合同、协议、欠条等）
	
	
	

	3
	债权人的支付凭证（付款证明、发货记录等）
	
	
	

	4
	债权人请求偿债的证明
	
	
	

	5
	担保文件、担保登记证明
	
	
	

	6
	债务人已偿还部分债务的证明
	
	
	

	7
	法院、仲裁机构文书
	
	
	

	8
	身份证明（个人提交身份证、公司/企业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
	
	
	

	9
	申报人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10
	
	
	
	

	12
	
	
	
	

	13
	
	
	
	

	提交人声明：本次提交的所有申报债权文件与原件相一致，不存在变造、伪造等情形，否则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签收人声明：本次申报债权文件的签收并不代表签收人对其申报债权以及提交文件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确认。


提交人（签字）：                      
提交时间：                           
债 权 申 报 表

	债权人
	

	债务人
	

	申报日期
	

	申报债权金额
	

	是否属连带债权人
	
	连带债权人名称
	

	于法院破产受理日（2020年11月15日）债权是否已到期
	
	是否经法院（仲裁机构）裁决，有无进入执行
	

	是否有连带债务人
	
	连带债务人名称
	

	是否为求偿权
	
	有/无财产担保及担保形式
	

	债权形成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债权形成的时间、原因、过程、利息及申报债权中其他类别的计算方法等，可专门附件说明）
	

	债权计算清单

	本金
	

	
	利息（截止于2020年11月14日）
	

	
	赔偿损失（违约金）
	

	
	其他损失
	

	
	总金额
	

	备注：
	


填报人（签名或盖章）：

债权人地址、联系方式及开户银行确认书

	债权人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债权人提供的地址及联系方式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移动电话）：

其他联系方式：

	债权人对地址及联系方式的确认
	我已经如实提供地址及联系方式，并保证上述联系地址及方式准确、有效。

债权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同志，在我单位任                职务，

系我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特此证明

                                      单位全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该法定代表人住址：

    联系电话：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            ，职务：         
代理人（公民）姓名        ，住址：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代理人（律师）姓名          ，           律师事务所
执业证号                  ，联系电话：                
因浙江龙门钢结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的债权申报及债权人会议事宜，现委托代理人代理债权人行使相关权利。
代理权限：提交申报资料，就申报事项回答管理人的询问；出具承诺或说明书面意见；参加债权人会议，行使各项表决权；签收相关法律文书。  
代理期限自本授权书签发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     
特此授权。                   
委托人： 
                                         年    月    日
